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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泗洪县渔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江苏省渔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泗洪县渔业协会、泗洪县绿康洪泽湖大闸蟹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

院、泗洪县康源水产科技养殖协会、江苏泗洪县金水特种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孙永军、叶建生、李忠伟、孙翔宇、孙修云、李甜甜、陈江、张浩德、李明、

姚方艳、盛瑾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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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洪大闸蟹专用标志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泗洪大闸蟹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申请使

用主体、申请使用基本要求、申请、审查、标示标注、专用标志的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等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使

用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

DB 3213/T 1061—2023 地理标志集体商标 泗洪大闸蟹生态养殖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地理标志集体商标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Collective Trademark

是指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注册的地理标志集体商标“泗洪大闸蟹”，用于表明使用

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的经营者属于泗洪县渔业协会全体成员，以及该产品的原产地域和特定品质。

3.2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Special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Logo

是指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适用在按照相关标准、管理规范或者使用管理规则组织生产的地理标

志产品上的官方标志。

3.3 管理部门 Management Department

是指地理标志集体商标所属人泗洪县渔业协会（知识产权局为上一级主管部门）。

4 合法使用人

4.1 经公告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生产者。

4.2 经公告地理标志已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注册人的集体成员。

4.3 经公告备案的已作为证明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的被许可人。

4.4 经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备案的其他使用人。

5 地理标志集体商标的使用条件

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大闸蟹产品经营者，可申请使用“泗洪大闸蟹”地理标志集体商标。

5.1 大闸蟹产品生产地域范围在泗洪县行政区域范围内的乡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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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大闸蟹生产经营主体为泗洪县渔业协会会员，大闸蟹养殖面积50亩以上或年销售量2万公斤以上，

养殖记录、销售记录真实完整。

5.3 近 2年生产的大闸蟹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合格率 100%。

5.4 大闸蟹产品质量标准

5.5 规格：公蟹须达到 175g以上，母蟹须达到 125g以上。

5.6 外观：大闸蟹体态饱满，活力强；青壳白肚，有光泽，体表洁净无附着物；附肢完整，无残缺。

5.7 内部及口感：烹饪蒸熟后的大闸蟹，鳃丝洁白干净，蟹黄（肝胰腺）丰满油亮、呈橙色，母蟹蟹

脂（卵巢）呈橘红色，公蟹蟹膏（精巢）洁白黏糯；蟹脂、蟹膏、蟹肉丰满，均有大闸蟹固有的鲜香、

微甜风味。

5.8 大闸蟹在养殖管理符合 DB 3213/T 1061—2023标准。

5.9 申请

5.10 申请主体

5.11 泗洪县渔业协会会员，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如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

5.12 具有 3年以上河蟹养殖或河蟹销售从业经验。

5.13 诚信守法，近 3年内无重大质量、安全事故，无违法失信记录。

5.14 申请条件

5.15 养殖生产地域范围为泗洪县行政区域范围内的乡镇（街道）。

5.16 养殖面积需达到 50 亩及以上或年销售量 2 万公斤以上，商品蟹个体规格为 175g 以上的公蟹和

125g以上的母蟹占 75%以上。

5.17 提供材料

5.18 提供水域滩涂养殖证或土地承包合同等土地使用权证明。

5.19 营业执照。

5.20 法人征信报告。

5.21 近 2年的大闸蟹质量安全检测报告。

5.22 近 2年真实完整的养殖记录。

5.23 申请流程

5.24 申请单位向泗洪县渔业协会递交《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使用申请书》和《承诺书》。

5.25 泗洪县渔业协会对书面材料进行审查后，派考核组到现场考察养殖环境、养殖记录、产品质量，

经过综合性评分后，向申请单位出具书面审查意见。

5.26 申请通过后，以河蟹养殖为主的申请单位缴纳当年的商标管理费 2000元，（主要用于请第三方

机构向国家知识产权总局申请变更集体商标的成员名单所需的相关费用以及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费用等）；

以河蟹销售为主的申请单位缴纳当年的商标管理费 2000元和质量保证金 5000元。由泗洪县渔业协会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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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履行商标授权相关手续，完成后领取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使用证和“泗洪大闸蟹”地理标志集体商标标

识。

5.27 申请时间

5.28 申请单位于每年 3月 1日～5月 31日向泗洪县渔业协会递交商标使用申请，8月底前泗洪县渔业

协会负责组织集中审核、授权。

5.29 审查

5.30 初审

5.31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申请，由泗洪县渔业协会受理，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初

审，符合要求的，报上一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审核。

5.32 审核

5.33 省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对各市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上报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符合要求的，出具审核

意见，报国家知识产权局。

5.34 专用标志下载使用

5.35 省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登录国家地理标志保护数据管理系统领取下载口令，逐级发放至各县（市、

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泗洪县渔业协会发放给使用主体。

5.36 使用主体凭下载口令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下载基本图案矢量图并规范使用。

5.37 标示标注

5.38 标示方法

5.39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标示标注方法应符合《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

应采用以下方法进行标示。

5.40 采取直接贴附、刻印、烙印或者编织等方式将地理标志专用标志附着在产品本身、产品包装、容

器、标签等上。

5.41 使用在产品附加标牌、产品说明书、介绍手册等上。

5.42 使用在广播、电视、公开发行的出版物等媒体上，包括以广告牌、邮寄广告或者其他广告方式为

地理标志进行的广告宣传。

5.43 使用在展览会、博览会上，包括在展览会、博览会上提供的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印刷品及其

他资料。

5.44 将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于电子商务网站、微信、微信公众号、微博、二维码、手机应用程序等

互联网载体上。

5.45 其他合乎法律法规规定的标示方法。

5.46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矢量图可按比例缩放，标注应清晰可识，不应更改专用标志的图案形状、构成、

文字字体、图文比例、色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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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应在地

理标志专用标志的指定位置标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48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应同时标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和地理标志名称，并

在产品标签或包装物上标注所执行的地理标志标准代号。

5.49 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应同时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

志和该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并加注商标注册号。

5.50 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使用者的权利和义务

5.51 享有权利

5.52 在其产品或包装上使用“泗洪大闸蟹”地理标志集体商标标识及“中国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

5.53 使用“泗洪大闸蟹”地理标志集体商标进行产品广告宣传。

5.54 优先参加泗洪县渔业协会主办或协办的技术培训、贸易洽谈、信息交流活动等。

5.55 对地理标志集体商标管理费的使用进行监督。

5.56 承担义务：

5.57 维护“泗洪大闸蟹”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产品的品质、质量和声誉，保证产品质量安全。

5.58 接受泗洪县渔业协会对产品质量的不定期的检测和商标使用的监督。

5.59 地理标志集体商标的管理

5.60 泗洪县渔业协会是“泗洪大闸蟹”地理标志集体商标的管理机构，成立“泗洪大闸蟹”地理标志

集体商标管理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协会秘书长担任，成员在协会成员中推选产生。负责该地理标志集

体商标标识的管理、使用工作，确保“泗洪大闸蟹”地理标志集体商标标识不失控、不挪用、不流失，

不向他人转让、出售、馈赠，杜绝未经授权的个人或单位使用“泗洪大闸蟹”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具体

实施下列工作：

5.61 对《“泗洪大闸蟹”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使用管理规则》进行制定和修改。

5.62 组织、监督按规定，规范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及“中国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

5.63 负责对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的商品进行全方位的跟踪管理。

5.64 对商品质量进行监督检测。

5.65 维护“泗洪大闸蟹”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专用权。

5.66 协助知识产权局调查处理侵权、假冒案件。

5.67 对违反本文件的成员作出处理。

5.68 协会成员发生变化的，向国家知识产权总局申请使用商标的成员名单变更等事项。

5.69 接受和处理使用“泗洪大闸蟹”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产品的消费者的投诉。

5.70 地理标志集体商标的保护

5.71 “泗洪大闸蟹”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受有关法律保护，如有假冒侵权等行为发生，泗洪县渔业协会

将组织收集证据材料，并对举报单位和个人给予必要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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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非泗洪县渔业协会成员的单位或个人，擅自在大闸蟹商品上使用与“泗洪大闸蟹”地理标志集体

商标相同或近似商标的，或者泗洪县渔业协会许可非本组织成员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的，泗洪县渔

业协会或其成员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及有关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提请知识产权局依法查处

或向人民法院起诉；对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的，报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侵权者的刑事责任。

5.73 泗洪县渔业协会成员在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时违反本文件的，泗洪县渔业协会有权取消其成

员资格，收回其《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使用证》，收回已领取的地理标志集体商标标识，必要时将请求知

识产权局调查处理，或寻求司法途径解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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